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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乡村社会中家庭的权益与地位
Ξ

——黄浦江沿岸村落民俗的调查①

刘铁梁
(北京师范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5)

　　摘要: 黄浦江沿岸村落生活中的诸多民俗现象表明, 不能仅以“家族村落”的理念

来认识中国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形态。虽然这一地区的小型聚落大多数是由同姓家户所

组成, 但是由若干相邻聚落中所有异姓家户组成的集体才是这里基层的村民自治组织形

式。在姻亲交往、土地制度、特殊职业和村庄对外势力等方面的传统习俗规范与文化心

态, 由于均牵涉到家庭之间的权益与地位关系, 因而是我们掌握这一地区村落社会自治

的情况时应当注意观察的事实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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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村落”历来为中国乡村基层社会研究所关切, 以至于成为区别村落类型及自治组织

形态的基本标准或者说一种理念。但实际上各地的村落自治在发展中却存在着多种选择, 许

多自然形成的聚居格局仅适合于建立跨家族的或者是家户联合的村落组织, 这些村落除了有

士绅、会首等权威控制下的政治权力制度之外, 更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依靠一整套不成文的习

俗去维持秩序。再者, 虽然各地方的婚丧嫁娶都会体现出家族的界限, 但是几乎所有的制度

性习俗又都体现出以家庭为界的利益与情感关系。因此, 村落自治组织的普遍意义在于处理

其内部各家庭之间或村落共同的利益与情感关系, 同时形成一致性的对外势力。这应该是我

们调查村落自治状况的着眼点。本文所叙述的具体案例属于家族和地域联合的民间组织形式

均不明显的村落, 但我发现在这样的村落中并不一定缺乏较为严整的社区生活秩序, 特别是

在围绕家庭权益关系方面的一些地方性习俗规范在各种人物的掌握下, 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

用。国家对村落的政治干预与民间自治之间有长期互动的历史, 结果是形成了今天聚落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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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基本组织形式。

个案调查地点是黄浦江中游北岸相邻的两个行政村——联庄村和联建村, 后者又毗邻昔

日著名的码头——得胜港。两村均属于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 该镇距离松江城区较近, 隔着

一个华阳桥镇, 改革开放之前两镇曾同属于松江县的城东区。地处长江三角洲平原的松江, 历

来是农业发达地区, 特别以“松江大米”等物产闻名, 此外还是棉纺织业的发祥地。然而这

里地势低洼易发生水患灾害, 人口密集又使得人均占有土地不多且逐年减少, 例如所调查的

两个村目前人均耕地不超过 113 亩, 是 50 年代的二分之一, 所以长期以来一般农民的生活仅

处在最低水平线上。1974 年, 车宁公路及其跨江大桥的建成, 使两村附近农民的生活发生了

很大变化。由于建公路时征地, 使一些农业户口转变为非农业户口, 政府为这些家户中的成

员安排了工作, 或者是给他们一定的经济补偿。另一个变化是乡镇企业的出现, 目前联建村

(1978 年前是兴隆乡的陀兴和新河两个村) 有中外合资企业两个: 联美礼品玩具有限公司和联

美填充料有限公司, 所以使得村民人均收入增长很快。企业不仅为部分村民提供新的就业机

会, 而且每年能够交给村集体一笔资金, 如去年是 100 余万元, 主要用于农业投入、补足各

种上交税款的亏空以及社会福利资金等。相对而言, 联庄村 (以前是长兴村、长胜村、马家

村) 由于没有村办企业, 仅把建起的厂房和仓库向外出租, 所以人均收入的增长还不能与联

建村相比。

本文特别注意参考了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1 ] 和黄宗智的《长江三

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2 ], 前者是根据在 30 年代对吴江县开弦弓村的调查, 而开弦弓村

与本文所说的两村同处于长江三角洲地区, 后者是根据在 80 年代对松江县华阳桥公社薛家埭

等村的调查, 与我们的调查地点同在一个县, 所以两书使我在理解当地农民生活与文化心理

等方面都获益非浅, 也使得本文能够介入到相关问题的探讨当中。

一、自然村、行政村和亲属关系的分散性

水乡泽国中的村

从人文景观上看, 这里村民的房屋沿着河道两岸排列, 形成一个个小型聚落, 它们与纵

横交叉的河网和种植水稻的田地相互间隔, 散点分布在广袤的平原上。村干部叫它们为“自

然村”以区别于范围更大的行政村, 但是我认为不能排除历史上存在过由几个聚落组成较大

的自然村的可能①。这一地区相邻的聚落之间都比较靠近, 一般不会超过 1- 2 华里, 有一些

相邻的聚落几乎已经连接起来。这种相靠拢的情况应当是形成较大自然村的空间基础, 但也

是这种自然村界限容易模糊的地理原因。民国时期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 这里的行政村

(乡) 划定频繁发生变动, 可能与此有关。在集体化时期以来这些聚落已被称呼为第几生产队

和第几村民小组, 可是由于它们的界限始终未被打破, 人们在言谈中还是习惯叫它们的旧名

字。虽然如此, 但并不能说明村民缺乏超出聚落而参与大规模公共生活的经验, 也不应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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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行政村的一再规划对农民的集体观念和交际习惯所造成的影响。

聚落中的亲属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 许多聚落的名称是由姓氏加上关于水土的名词组成的, 如联庄村的“周

家埭”、“张家浜”、“奚家库”等, 事实上在相邻聚落中一方面不存在姓氏重复的地名, 另一

方面相同姓氏的家户倾向于居住在同一聚落。不过虽然在少数聚落里建有祠堂, 却几乎不存

在由单一姓氏构成的聚落, 这说明家族文化在此地区的发达程度一般来说是较低的。费孝通

在对开弦弓村作调查后, 就已指出过类似的情况, 他说: “亲属称谓的延伸使用不应被当作过

去或现在在中国这部分地区有‘族村’存在的根据。对这个村子的姓的分布的调查可以说明,

虽然亲属关系群体倾向于集中在某地区, 但家族关系并没有形成地方群体的基础。”[ 1 ] (P90) 所

谓“亲属称谓的延伸使用”是指名义上的称谓或“拟亲属称谓”, 费孝通认为当地的这种称谓

习惯和同姓亲属关系群体聚居的倾向并非表明家族已成为村落自治的基本形态, 这一判断在

目前家族文化研究中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附表　两村村民小组与自然聚落的对应

组 联建村 联庄村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施家埭

冯家埭

沈家埭

唐家埭

吴家浜

计家埭

丁家埭

北陈

南陈

金家埭

横浜

柱头浜

范家堂

张家堂

周家堂

叶家堂

马家堂

张家浜

马家堂

野路浜

南兴桥

草鞋浜

　　渔民聚落

浦江边上的渔民聚落和一般农业聚落的关系是一个特殊的问题。二者之间由于存在着生

活方式的明显差异, 使得渔村成为这一地区主流社会的边缘地带。联建村临近黄浦江得胜港,

因而村民们能够经常看到渔民的劳作和生活, 但除了买卖之外, 很少和渔民发生更多交往。联

建村的一位老人告诉我, 村民觉得渔民的生活习惯与自己大相径庭, 首先是渔民劳动的时间

没有规律, 当台风来时, 年轻夫妻不在家躲避反而趁江水大涨出船捕鱼, 只留老人孩子在家

里守护。这是因为他们的家当很少, 又因为人人都会游泳, 所以他们并不特别惧怕房屋被毁

坏。再有, 他们的信仰也和村民不同, 在船上点烛燃香诚心供奉的是水龙王。还有, 他们无

论到哪里都是盘腿坐在凳上, 一看就知道是坐惯了船头的渔民。他们的马桶很小而且没有盖

子, 因为随时可以把大小便倒入江里。小孩子常常不穿衣服。诸如此类, 使村民觉得与他们

很难交往, 更不用说与他们通婚和共同生活了。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 渔民生活发生了很大

变化, 收入比农民还高, 岸上的房子也盖得好起来, 他们与周围村庄村民的交往已经正常,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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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现在已有渔民户和农业户联姻的情况。

二、姻亲关系中的财产交换与抚养义务

男女双方家庭的姻亲关系在这一地区有着较为重要的人际交往意义。一般是倾向于村外

婚, 特别是尽量避免在一个聚落内联姻。可是在传统上婚姻圈的范围却不很大, 一般的地理

距离在 2- 3 公里左右, 绝大部分不会超过 5 公里, 大致可以理解为现在比较靠近的十多个行

政村的范围。这种情况使我们对此地的彩礼与嫁妆等习俗现象会发生更大的兴趣。家庭是中

国农村中最小的生产组织和财产继承单位, 这需要它是能够应付各种变化的稳定性团体, 但

受制于人的生命周期它又是非稳定性社会团体, 需要进行不断重新建构, 这从抚育新人的功

能来看尤其如此 [ 3 ] (P211- 214)。因此, 每一次联姻都是两个家庭之间建成特殊利益关系的事

件。

嫁妆与哭嫁

嫁妆的费用一向是数倍于聘礼的费用。一般作为嫁妆的物品包括: 被子, 可达 8- 12 条;

衣服, 最少 18 身, 分一年四季穿用, 多的可达 100 多件; 家具, 包括箱、大橱、小橱、梳妆

台、自鸣钟; 圆木, 包括马桶、大脚盆 (澡盆)、小脚盆、拎捅 (提捅)、洗脸盆等; 餐具, 有

大碗、小碗、碟子、筷子等; 首饰, 有手镯、发针 (钗) 等; 布料多种, 用于以后给小孩做

衣服。

近年来, 嫁妆费用达 4- 5 万元, 嫁妆中一般有彩电、冰箱、音响、空调等。而新娘家只

得彩礼一万元 (红包) , 不过, 男方送给女方的戒指、项链等现在已作为定情物, 不算在彩礼

之内, 一般是在订婚时就赠予。过年时, 女方到未来的婆婆家还会得到一个红包 (钱数不会

太多)。

哭嫁习俗在此地区曾比较普遍, 现在也还有流传。娘家母亲和新娘都有即景生情的哭嫁

歌, 一方面表达了母女难于分手的感情, 另一方面也有她们为嫁妆多寡而争执的内容。如吴

献珠 (女, 60 岁) 向我们演唱的哭嫁歌:

女儿唱:

　　蚕豆花开黑澄澄, 养个女儿黑良心; 棉花桔梗拿干净, 铺陈高来上擦梁, 下擦地。

(这是女儿故意夸张地说反话, 说自己带走的嫁妆太多了。“铺陈”即被褥)

娘唱:

　　家里穷来没有典当, 拿你女儿人典当; 拿你们的银两, 大礼拿来买嫁妆, 小礼拿来

买花粉, 把你银两吃干净。

女儿唱:

　　养我女儿等于新打薄刀切芜葱, 切得芜葱两头空; 养我哥哥是新打锄头锄棉花, 结

上果子再开花。 (说反话)

如果女儿出嫁时, 因为与哥嫂关系不好, 她会唱:

　　嫂子呀, 长绳纺来做嫁衣, 短绳纺来贴在家伙里; 氽来浮萍生了根, 踏板头荷花掘

起了根, 为什么姊妹不成亲, 讨我阿嫂外头人? (是埋怨嫂子的话, 说她在为小姑子纺纱

做嫁衣时偷工减料, 又埋怨家里人不该冷落亲人而偏袒她)

哭嫁歌反映出新娘从未来生活需要和婚后家庭利益出发, 对嫁妆的多少十分计较, 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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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结婚对于娘家来说是一笔较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婚姻关系建立以后女儿就将成为男方家

庭的劳动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 娘家的付出是巨大的。但奇怪的是, 娘家总是早早就为女儿

准备嫁妆, 并没有人家公然反对这个规矩。据说是碍于面子或者是担心女儿到婆家后受委屈,

可是经济的利害就不重要吗? 要寻找问题的答案还需了解有关婚姻的其它习俗。

回娘家和娘舅

新娘在结婚的第一年有三次回娘家的习俗, 分别是: 二月二回娘家住一个月, 六月二到

六月二十八由娘家接回女儿, 七月二“歇秋”时 (秋收以前的一段时间) 回娘家吃饭。歇秋

这一次回娘家时间多少不固定, 而且是每年都如此。农闲时, 媳妇回娘家看亲爹亲娘, 婆家

不仅完全没有意见, 而且还担心她迟迟不被娘家接回去, 因为田里没有多少农活可做, 媳妇

回娘家后一方面可以减少自家的消费, 另一方面往往会从娘家带回一些日后的生活用品。因

此新娘在哭嫁时就对妈妈说, 到了该回娘家的时候要及时去接她, 免得婆家不高兴:

　　小枝杨花开来摇又摇, 七月里叫我哥哥早点告, 隔壁邻舍大妈阿婶, 娘家叫去了, 我

娘家穷啦不来告。八月芝麻敲敲抖抖难过日, 婆阿妈要讲糊知了躲得高, 我们弟弟娘舅

为什么不来告? (“糊知了”即不会鸣叫的蝉; “弟弟娘舅”是对娘家弟弟的称谓)

六月二回娘家之前, 婆家要在五月端午节一过就准备礼物, 由媳妇带回娘家, 包括鱼、肉、

鸡、篮子 (装枇杷等水果) “四样”。六月二这一天, 娘家弟弟前来婆家接自己的姐姐, 他要

带给婆家一些礼物, 主要是新做的衣服, 还有油伞、檀香扇等夏天急用的物品。弟弟领姐姐

回家后, 会非常高兴, 他敦促姐夫在乡邻面前多多露面, 一个重要活动是由姐夫分发油炸馓

子给邻居们吃。

娘舅在姐姐的两个家庭之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双方利害关系的处理上, 娘舅有不可

忽视的发言权。早在给姐姐准备嫁妆时, 他作为本家庭未来的户主人就有权知道嫁妆的内容,

实际上是父母主动将情况讲给他。在姐姐家里作客时, 他有一个最为尊贵的座位——八仙桌

正面的左侧, 俗话说“除了娘舅没大人”。娘舅对姐姐的子女又有教育的责任, 他是小孩子成

长过程中至为亲密的长辈。吃“三朝酒”和“周岁酒”时, 娘舅都要前去探望; 孩子每年一

次的压岁钱往往也是由娘舅赠给。再如正月初二, 小孩子随父母到外公家拜年, 经常要接受

娘舅的盘问和训示, 话题多围绕过去一年当中是否做到敬重亲友、热爱劳动和努力学习等, 这

一天娘舅说话轻重均无人计较。更重要的是, 在外甥们分家时, 一般都会请娘舅到场监督和

作出裁断。

招婿和抢孤孀

在姻亲关系中可以看出, 女方家不仅要在嫁女时承受较大的经济负担, 而且还要对在男

方家成长的外甥尽到一定的养育之责。总之, 从夫居的婚姻制度决定了各种习俗总是片面地

有利于男方家业的延续。在仅有女儿的家庭中, 为了解决家产继承的问题, 通常是采取招女

婿入门的办法, 这等于说不经自己生养就得到了一个儿子。招婿习俗中的一个重要规定, 是

女婿的姓氏必须要改从女方家。个别情况下, 有的家庭如果只有一个儿子, 而且他在结婚后

死去, 那么, 父母也可以用招婿的办法使已成为寡妇的儿媳再婚, 如同重新得到了儿子。没

有子女的家庭解决家业延续的问题还有其它办法, “过房”就是常见的一种, 即兄弟家庭之间

可以互相抱养儿子。过房儿子当然不会有改姓的问题, 而且在对长辈的称谓上也不发生变化,

原来叫叔叔仍然叫叔叔, 原来叫伯伯还叫伯伯。与过房儿子相比, 上门女婿, 其社会状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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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幅度要大一些。值得注意的是, 女婿过来时一般也要带上“嫁妆”, 其数量和品种同女儿

出嫁时是差不多的。

嫁妆与彩礼相互交换的规定, 对于女方家庭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但联系上述有关习俗来

看, 情况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因为从女儿身上付出的可以从儿子身上得到, 在通婚圈狭小的

区域里几乎形成了嫁妆的循环馈赠; 而对于有两个以上女儿没有儿子的家庭来说也不吃亏, 因

为可以采取招婿等办法, 照样得到一定的“嫁妆”。如此看来, 只有一个女儿的家庭在联姻的

过程中甚至还会占到单方面便宜。费孝通所叙述吴江县开弦弓村的婚嫁习俗中也是嫁妆多于

彩礼的情况, 但差距上并不如松江地区这么悬殊。另一方面, 那里的结婚仪式中女家父母往

往象征地作出一些举动, 包括痛哭流涕, 以对抗这种不公平的交换, 因而可能引起男家亲戚

的不愉快 [ 1 ] (P54- 55)。这些同中有异的情况都是值得重视和加以比较的。

问题还在于, 这一地区的贫困家庭不一定都能够为儿子正式娶亲, 与其说是由于无力支

付彩礼, 不如说是由于过分贫困而失去了得到女家的嫁妆的资格。但他们可以通过特殊途径

来解决婚姻问题, 例如“抢孤孀”。习俗上认为, 寡妇再嫁是不能主动进行的, 所以就有“抢

孤孀”的行为发生。实际上抢者已经事先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到寡妇是否同意, 并不存在强迫

婚配的问题, 只是在形式上避免了寡妇再嫁的难堪。一般是在晚饭后, 男方和几个伙伴秘密

地到寡妇家约她一起出逃。如果被寡妇的公婆知道, 也会遭到强力阻拦, 甚至发生伤人的情

况。不过, 只要将寡妇带到男方家里, 高升一响, 双人拜堂, 一切就成定局。现担任联建村

几个村民小组联合会计的施光明, 就讲述了祖父当年抢孤孀时被打破头的往事。被抢来的祖

母的出生地在华阳桥, 嫁到这边的冯家埭以后不久, 无子而丧夫。祖父和她成为一家人之后

生了两个儿子, 后来由于家境依然不好, 一直都无力为儿子娶亲。在祖父死的时候, 父亲把

丧事和喜事一起办, 也就是在给老人发丧的同时也给自己娶亲, 乡邻认为这种节省花销的方

式也算是尽孝道。各种婚姻方式虽然表现出家庭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别, 但基本上都是在维护

着子承父业的家庭延续模式。

三、村内互助和节日庆典

家庭之间的劳动互助和共同参与村庄中的公益活动是两种规模层次上的邻里合作, 但在

实践的效果上都一样促进了村落集体的巩固。不过, 前者表现为平等的协商关系, 后者却需

要建立领导与服从的权力关系。

帮工、换工和邻里交际

邻里之间在农田劳动紧张时常常互相帮工, 而且被帮助的一方会随时根据对方的情况主

动还工, 因而事实上又存在着换工的关系。水牛除了用来耕地, 也常常作为车水时的畜力。农

忙时, 水车和水牛常常会集中到某一户田地中。在本地区, 车水的目的主要在于排涝。雨季

时易发生涝灾, 排涝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 需要众多人的团结合作。这些互助的劳动形式是

义务性质的, 根本不同于雇工形式。雇工分为“长工”和“忙月”两种。种田较多而劳力不

足的人家在插秧时节经常雇佣忙月, 忙月常是外村的农民, 雇佣前要讲好劳动报酬, 雇主多

会比较注意招待雇工, 有请吃“插秧酒”的习俗。只有较大的地主才雇佣长工, 长工一般都

是劳动经验丰富、技艺高超的人, 否则很难和挑剔的地主形成长期雇佣关系。

与非雇佣性质的生产互助行为相一致, 村民之间在节日期间有互赠食品的习惯, 例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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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节时邻居间互赠粽子, 中秋节时互送南瓜塌饼, 特别是如果知道哪一家没有做节日食品, 一

定就会有人热情地给他们送去, 这些都是以增进感情为目的的行为。某些邻里之间还存在着

拟亲属的特殊关系, 即两家之间认作干亲, 在这种情况下, 互相馈赠的行为就更不可少而且

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这在认“干爹”或“继妈”(干妈) 的仪式上和在日后两家的关系上都

表现得十分明显。让孩子认干亲, 一般会准备好一些礼物 (如肉、鸡等) 送到干亲家中, 孩

子要给干爹或继妈磕头。届时, 继妈也会送衣物首饰和食品等给孩子。孩子在长大成人过程

中经常会得到干亲家庭的照顾, 到结婚时还会从干爹继妈那里得到比一般人厚重的贺礼, 或

者是钱或者是物。作为回报, 每年正月拜年时, 孩子是一定要去继妈家的; 在干爹继妈年老

时, 干儿子也有义务前去照顾他们。

出灯和舞龙

这一地区在解放前, 每逢元宵节前后有相当隆重的出灯和舞龙活动, 这是村落集体的节

日庆典。据联庄村张友裕 (86 岁) 回忆: 每年正月十四就把已经做好的各种灯饰集中起来, 排

好队伍, 在锣鼓的伴奏下往预定的方向游行。这些灯饰大部分是动物形象: 狮子灯、老虎灯、

兔子灯、蚌蛤灯等, 此外还有写着“头牌”二字的四方形大灯及荡湖船等。最重要的是龙灯,

分为火龙、青龙、白龙和乌龙等四种。每条龙灯都由八个人执舞, 其中一个人在前面举一柄

龙珠, 舞龙头、龙身和龙尾的有七人。人们最看好龙头和龙尾的舞姿, 因为龙头分量重, 龙

尾摆动多。在整个龙灯队伍的顺序当中, “头牌”后面紧跟着的是一条龙灯, 队伍最后也要有

一条龙灯压阵。而乌龙, 即黑色的布龙, 往往夹在中间。龙灯出行的路线每年都不固定, 关

键要看有哪一方主人来邀请。1948 年, 严文泉当村长时是联庄村最后一次出灯舞龙, 而且规

模不大, 游行的距离也不长, 只到松江县城兜一圈就回来了。不过在这之前, 有一次出灯是

到上海县颛桥镇, 第二天清早才返回。舞龙活动结束时必须要请“太保”说鼓书, 以此酬谢

“龙头”。如果没有这项仪式, 村民就认为舞龙活动不完整, “龙就会变成虫”, 不仅达不到保

卫村庄的作用, 反而会给村庄带来灾害。太保可被认为是会说书的道士。说书完毕, 付给太

保的酬金起码是两块大洋, 全村各个家户都会多少提供一点钱款, 用一张红纸来公布捐款人

的名单, 收支的帐目也要公布, 以取得群众的信任。

舞龙作为村落集体的行为, 需要有热心的会首出面组织。他们自愿出钱制作龙灯和其他

灯饰, 而这些灯饰又归制作者所有, 比如现在第 11 村民小组 (南兴桥) 的严文普 (81 岁) 的

父亲就是当年制作老虎灯并表演老虎者, 每年出灯后并不将老虎灯烧毁, 而是由他存放起来

预备来年继续使用。值得注意的是, 舞龙活动当中, 乌龙的主人往往是身强力壮且带有江湖

气息的人。乌龙是不能随便可舞的, 因为乌龙是“大哥”, 舞者也必须是乡间认可的一条好汉。

如果在出灯时, 观众中有人对这条乌龙的主人不服气, 就会上去“拔龙梢” (拔龙尾)。为此

而发生打架斗殴的事情一点也不奇怪。因此, 妇女们很少跟随龙灯队伍, 只是在龙灯经过时

从旁观看而已。当地人说“好男不游荡, 好女不观灯”。但是对于大部分男人来说, 舞龙是令

人神往的活动, 所谓“咚鼓一响, 脚底发痒”。现在是第 10 村民小组的野路泾当年就有一条

乌龙, 据说这条乌龙从来没有被拔过龙梢。野路泾是一个杂姓聚落, 大部分都是从外边迁来

的种田户, 他们认为自己居住的地方风水不好, 致使生病的人多和寡妇多, 所以特别喜欢舞

龙以消灾避邪和祈得好运。

联建村有一位农民张勤山被认为是急公好义的好汉, 他就是舞龙梢者。没有他, 龙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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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出去。而这条龙平时是放在现第 9 小组 (南陈) 的陈文生家里, 陈、张都是身体非常强

健并且在村民眼里很有势力的人。从这一现象来看, 舞龙活动不仅是单纯的娱乐, 而且是权

力象征符号的运用, 是某些男性人物在村中树立威望和获得权势的特殊手段。这些人当中有

的是和跨村庄的帮会组织有联系, 因而属于半个江湖人物。他们在附近的庙会上也常常起操

纵作用, 或有打抱不平之举, 或有调戏妇女的恶行, 如本地农历六月二十四前后三天的吕塘

庙会期间, 就常发生各种事故。不过, 据说他们的暴力行为大多不会针对本村及其周围村落,

相反由于他们的存在还可以减少外来强盗、土匪的骚扰, 使本村庄的生活能够安全一些。因

此, 虽然村里人都知道谁是这种人, 但不会在公开场合讲出他们的“土匪”身份。实际上平

时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越轨行为, 据说他们把“东洋刀”藏在竹子里边, 不到用时不拿出来。

联建村第 6 组 (计家埭) 有过一位人物叫张木生, 在抗日战争期间就经常到浦南一带参与土

匪活动, 解放后, 他被定为反革命而坐牢, 后来因为发现他曾经救出过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而被释放。不过, “文革”中他又被作为“漏划地主”。年长的村民回忆说, 他从来不在本地

干坏事且肯于帮助人。而乌龙主人张勤山却是守家务农, 与土匪没关系。他平时义务地给人

治疗骨伤故受人们尊敬, 甚至年龄比他大的人都习惯于叫他“勤山伯伯”。这些人的经历说明,

虽然没有土匪的支持龙灯就不敢放出村庄, 但是舞龙队伍成员的大多数包括为首者可能并不

属于土匪的秘密组织, 只是由于他们热心于公众事务, 或者敢于跟土匪打交道, 因而在村里

享有威望。

关于类似舞龙组织者的社会地位及其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以往的民俗调查资料

中尚缺少报道。从村里老人的叙述中, 我注意到舞龙组织首先是在某一小自然村由某位户主

发动和领头, 而活动范围至少是在大自然村 (行政村) , 如果受到邀请则尽可能多地外出表演。

总的来说, 舞龙的集体活动对于凝聚两个层次的村落内部的团结和造成对外的一种威势, 具

有象征的和实际的作用。

四、村落中的土地制度

土地买卖制度

村落中每个家庭的经济地位取决于土地占有的多寡, 而土地的买卖又经常是在村落中进

行。买卖分为田面、田底两个层次。可以简单理解为田面是田地的使用权, 田底是田地的所

有权。如果某佃户是从田底的主人手中得到田面使用权, 便要履行按年交租的义务, 但不需

要支付获得田面的购金。可是如果他将田面向别人转让, 却形成一种买卖关系, 因为他可以

从田面的转让中得到一定的钱款。这种买卖尽管从来没有取得过合法地位, 但在乡间却是经

常的事情 [ 2 ] (P111)。例如联建村老人沈友良说, 他家当年卖田面 3 亩得几十块银圆。他还记

得这个交易的过程: 先是买卖双方请来“保正”一起到田底主人家的仓间去, 保正向田底主

人说明交易双方的态度; 在田底主人表示没有不同意见之后, 保正才可以写出合约三份; 保

正先盖上章, 买卖双方再盖章, 即共有三枚印章。田底主人既不盖章也不留“约”。写约时间

是在买方请保正吃好晚饭时。邻居们高高兴兴地前来旁观, 像开会一样。当事人从交易额中

抽出百分之二, 分发给所有的旁观者, 小孩也会与大人一样得到一份钱。因为田面买卖的结

果希望得到村里人普遍的认可, 分给大家的钱数又是固定的, 所以人来的越多, 当事人越欢

迎。田面买卖没有年限规定, 买者将代替卖者按年向田底主人交地租, 而卖者则自动解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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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租的义务。田底的买卖一般是地主卖给佃户, 即在双方正常租佃期间, 地主不可以随便将

田底卖给第三方。地契是拥有田底的凭证, 在本地称“方单”, 上面盖有保正和地方政府的两

个印章。随着田底的买卖, 地契将会交给新的田底主人, 这时也要由保正来做中介人, 他需

要在地契上注明转卖的关系。老人们强调说, 在土地的买卖过程中, 较大的地主即便面临经

济困难, 一般也不打算收回田面由自己耕种, 因为他们早已失掉耕种田地的本领。田底的价

格平均大约在 5 石米ö亩, 每石米约重担 160 斤。

“保正”的作用

保正在村落中除了作为土地买卖的经纪人和证明人, 还在处理土地租佃关系等方面具有

一定的职责和权力。他首先是站在地主的立场, 向佃户催租。如果佃户三五年不交租, 地主

可以通知保正收回田面, 保正有权判定收回田面的合法性。而当土匪来抢地主时, 他要出面

为地主说好话。其次, 对于村中的公用土地如何使用, 保正也拥有决定权和批准权, 一般主

要是批准坟地的占用。另外, 坟地上生长的树木往往被他们视为己有。村民说保正并不是由

政府任命的, 而是因为他们嘴巴厉害、办事果敢等而得到村民的认可和遵从。但这种人物的

存在其实是民国时期的当地政府对清代乡里制度的一个沿用 [ 2 ] (P158)。

在松江两个村落中观察到的上述有关家庭权益关系以及民俗现象, 虽然仅是具体地方的

案例, 但是它们可以说明农村个体家庭的稳定与生存, 有赖于在不同层级的地域团体内彼此

开展合作和共同参与公共事务, 反之, 村落社区生活空间的界限与秩序也需要通过家庭互助、

契约合作和公益活动等一再开展的实践过程而得以建立和维系。由于地域生态与历史背景不

同, 各地的村落自治可能经由与国家政治的长期互动过程而形成今天的各种形态, 但村落自

治的基础却在于日常生活中家庭之间的紧密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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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nef its and Sta tus of the Fam ily in the Trad itiona l Rura l Soc iety:

An Investiga tion of the Folklore in the V illages a long Huangpu R iver
L IU T ie- liang

(D ep t. of Ch inese L anguage and L iteratu re, BNU , Beijing 100875, Ch ina)

Abstract: M any fo lk lo re m atters in the ham let life along H uangpu R iver show that w e shou ld no t simp ly

assum e the confo rm ation of grass- roo ts self- govern ing o rgan ization in Ch inese village as“k in - ham let”.

A lthough, the sm all comm unit ies in the region mo stly consist of fam ilies w ith a common surnam e, it is the

co llect ive compo sed by all of the fam ilies w ith differen t su rnam es living in the neighbo ring comm unit ies that is

the fo rm of fo lk self- govern ing o rgan ization. T he tradit ional conven tion and cu ltu ral m entality, rela t ing to

the in tercourse betw een rela t ives- in- law , the land inst itu t ion, the specia l p rofession and the rural pow er a2
gainst o thers, etc. , because they are rela ted to the benefits and sta tus of the fam ilies, shou ld be an ob ject of

the investigation w hen w e attemp t to study the situation of coun try society self- govern ing in the region.

Key words: T he regional un ion; the fam ily benefits; the fam ily sta tus; the rela t ionsh ip betw een rela t ives

- in - law ; the land inst itu t ion; the pow er of comm unity against o 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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